
海事法院的受案范围有哪些海事法院的受案范围有哪些海事法院的受案范围有哪些海事法院的受案范围有哪些? 

2001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若干规定》， 规定海事法院受理中国法人、公民之间，中国法人、公民同外国或地区法人、公民之间，外国或地区法人，公民之间的海事商事案件，将海事法院的收案范围规定如下,包括 5大类： 一、 海事侵权纠纷案件  １．船舶碰撞损害赔偿案件，包括浪损等间接碰撞的损害赔偿纠纷案件。  ２．船舶触碰海上、通海水域、港口及其岸上的设施或者其他财产的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其中包括船舶触碰码头、防波堤、栈桥、船闸、桥梁以及触碰航标等助航设施和其他海上设施的损害赔偿纠纷案件。  ３．船舶损坏在空中架设或者在海底、通海水域水下敷设的设施或者其他财产的损害赔偿纠纷案件。  ４．船舶排放、泄漏、倾倒油类、污水或者其他有害物质，造成水域污染或者他船、货物及其他财产损失的损害赔偿纠纷案件。  ５．海上或者通海水域的航运、生产、作业或者船舶建造、修理、拆解或者港口作业、建设，造成水域污染、滩涂污染或者他船、货物及其他财产损失的损害赔偿纠纷案件。  ６．船舶的航行或者作业损害捕捞、养殖设施、水产养殖物的赔偿纠纷案件。  ７．航道中的沉船沉物及其残骸、废弃物，海上或者通海水域的临时或者永久性设施、装置不当，影响船舶航行，造成船舶、货物及其他财产损失的损害赔偿纠纷案件。  ８．船舶在海上或者通海水域进行航运、作业，或者港口作业过程中的人身伤亡



事故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案件。  ９．非法留置船舶、船载货物和船舶物料、备品纠纷案件。  

10．其他海事侵权纠纷案件。  

 二、海商合同纠纷案件  

11．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件，其中包括远洋运输、含有海运区段的国际多式联运、沿海和内河运输，以及水水联运、水陆联运等水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件。  

12．海上、通海水域旅客和行李运输合同纠纷案件。  

13．船舶经营管理合同纠纷案件。  

14．船舶的建造、买卖、修理、改建和拆解合同纠纷案件。  

15．船舶抵押合同纠纷案件。  

16．船舶租用合同纠纷案件，其中包括光船租赁（含租购）、定期租船、航次租船合同纠纷案件。  

17．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  

18．沿海、通海水域的运输船舶的承包合同纠纷案件。  

19．渔船承包合同纠纷案件。  

20．船舶属具和海运集装箱租赁、保管合同纠纷案件。  

21．港口货物保管合同纠纷案件。  ２2．船舶代理合同纠纷案件。  ２3．与海上或者通海水域的船舶运输有关的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件。  ２4．船舶物料、备品供应合同纠纷案件。  

 



２5．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件。  ２6．海难救助、海上打捞合同纠纷案件。  ２7．拖航合同纠纷案件。  

28．海上保险、保赔合同纠纷案件，其中包括水运货物保险、船舶保险、油污和其他保赔责任险、人身保险、海上设施保险、集装箱保险等合同纠纷案件。  ２9．海上、通海水域运输联营合同纠纷案件。  

30．与船舶营运有关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  

31．海事担保合同纠纷案件。  

32．其他海商合同纠纷案件。  

 三、其他海事海商纠纷案件  

33．在海上或者通海水域、港口的运输、作业（含捕捞作业）中发生的重大责任事故引起的赔偿纠纷案件。  

34．港口作业纠纷案件。  

35．共同海损纠纷案件。  

36．海洋开发利用纠纷案件，其中包括对大陆架的开发和利用（如海洋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海水淡化和综合利用、海洋水下工程、海洋科学考察等纠纷案件。  

37．从事海上或者通海水域运输、渔业生产的船舶共有人之间的经营、收益、分配和财产分割纠纷案件。  

38．船舶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抵押权、留置权和优先权的纠纷案件。  

39．海运欺诈纠纷案件。  

40．海事行政案件。  



 

41．海事行政赔偿案件。  

42．申请认定海事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  

43．申请撤销海事仲裁裁决案件。  

44．申请认定海上或者通海水域财产无主的案件。  ４5．申请无因管理海上、通海水域财产的案件。  ４6．申请因海事事故宣告死亡的案件。  ４7．海事请求保全案件，包括海事请求权人为保障其海事请求权的实现，在诉讼前申请扣押船舶、船载货物、船用物料及备品、船用燃油的案件，以及在诉讼前申请冻结、查封财产的案件。  ４8．因申请海事请求保全错误或者请求担保数额过高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案件。  ４9．海事强制令案件。  ５0．海事证据保全案件。  ５1．因错误申请海事强制令、海事证据保全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案件。  ５2．海事支付令案件。  ５3．海事公示催告案件。  ５4．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案件。  ５5．海事债权登记、受偿案件。  ５6．与海事债权登记相关的确权诉讼案件。  ５7．船舶优先权催告案件。  ５8．法律规定由海事法院受理的和上级人民法院交办的其他案件。  

 



四、 海事执行案件  ５9．申请执行海事法院及其上诉审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就海事请求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的案件。  ６0．海洋、通海水域行政主管机关依法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件。  ６1．依据一九五八年《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规定，申请承认、执行外国仲裁机构海事仲裁裁决的案件。  ６2．申请执行公证机关确认的与船舶和船舶营运有关的债权文书的案件。  ６3．依照我国与外国签订的司法协助协定，或者按照互惠原则申请承认和协助执行外国法院裁决的海事海商案件。 

    与一般民事案件的“四级两审终审制”不同，海事案件的审级则为“三级两审终审制”，即各海事法院、海事法院所在地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海事案件的性质、标的以及社会影响程度等方面的不同，海事法院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第一审海事案件。为方便当事人诉讼和解决海事纠纷，各海事法院陆续在沿海各大港口设立派出机构—派出法庭。海事法院由内设的海事庭、海商庭和派出庭审理第一审海事案件。  

 

 我国有十个海事法院我国有十个海事法院我国有十个海事法院我国有十个海事法院。。。。它们及其管辖范围分别为它们及其管辖范围分别为它们及其管辖范围分别为它们及其管辖范围分别为：：：：          一、北海海事法院（广西壮族自治区所属港口和水域、北部湾海域及其岛屿和水域内，以及云南省的澜沧江至湄公河等与海相通的可航水域发生的海事、海商案件。其与广州海事法院的管辖区域以英罗湾河道中心线为界，河道中心线及其延伸海域以东由广州海事法院管辖，河道中心线及其延伸海域以西由北海海事法院管辖。发生在云南省水域内的船舶碰撞、共同海损、海难救助、船舶污染、船舶



扣押和拍卖案件，以及涉外海事、海商案件，由北海海事法院管辖，发生在云南省水域内的其他海事、海商案件，由地方人民法院管辖（但审理应适用海商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上诉案件由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二、大连海事法院（南自辽宁省与河北省的交界处、东自鸭绿江口的延伸海域和鸭绿江水域，其中包括黄海一部分、渤海一部分、海上岛屿，以及黑龙江省的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等于海相通可航水域、港口发生的海事、海商案件。发生在黑龙江省水域内的船舶碰撞、共同海损、海难救助、船舶污染、船舶扣押和拍卖案件，以及涉外海事、海商案件，由大连海事法院管辖，发生在黑龙江省水域内的其他海事、海商案件，由地方人民法院管辖，但审理应适用海商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上诉案件由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三、广州海事法院（广东省沿海海域、与海相通的内河水域、港口及其岸带以及南海部分海域。上诉案件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四、海口海事法院（海南省所属港口和水域以及西沙、中沙、南沙、黄岩岛等岛屿及其水域。上诉案件由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五、宁波海事法院（浙江全省所属港口和水域，包括所辖岛屿、所属港口和通海的内河水域。上诉案件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六、青岛海事法院（南自山东省与江苏省的交界处，北至山东省与河北省交界处的延伸海域，其中包括黄海一部分、渤海一部分、海上岛屿和岚山、青岛、威海、烟台、蓬莱等山东省沿海所有港口。上诉案件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七、上海海事法院（上海、江苏沿海海域和长江浏河口以下水域范围。上诉案件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根据 2006年 6月 20日最新通知，洋山港及附近海域发生的海商海事纠纷由上海海事法案管辖。    八、天津海事法院（管辖南自河北省与山东省交界处，北至河北省与辽宁省交界处的沿海港口及其海域、海上岛屿的海事、海商案件，以及连接点在北京的共同海损纠纷案件、海上保险纠纷案、海事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案件。上诉案件由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九、武汉海事法院（自四川省宜宾市合江门至江苏省浏河口之间与海相通的可航水域、港口发生的海事、海商案件。发生在长江支流水域内的船舶碰撞、共同海损、海难救助、船舶污染、船舶扣押和拍卖案件，以及涉外海事、海商案件，由武汉海事法院管辖，发生在长江支流水域内的其他海事、海商案件，由地方人民法院管辖，但审理应适用海商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上诉案件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十、厦门海事法院（南自福建省与广东省交界处，北至福建省与浙江省交界处的延伸海域，其中包括东海南部、台湾省、海上岛屿和福建省所属港口。）上诉案件由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这是某市的法官选聘公告这是某市的法官选聘公告这是某市的法官选聘公告这是某市的法官选聘公告：：：： 为了适应审判工作需要，经上级部门批准，面向全国选调法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调范围、原则、方式和名额 



面向全国法院系统选调 5名法官，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竞争的原则和德才兼备的标准，采取考察与面试的方式选拔。 二、法官选调条件 

1、全日制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法学学士以上学位。 

2、年龄 35周岁以下（1975年 12月 31日以后出生）；在海南省内任职的年龄可适当放宽至 36周岁。 

3、从事审判工作 3年以上，行政职级为副科级以下。 

4、身体健康，历年年度考核为称职以上。 

5、具有一定的文字综合能力和计算机操作应用能力。 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受理： 

1、受过行政记过、党内严重警告以上处分的； 

2、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正被立案审查的； 

3、曾被辞退或开除公职的； 

4、曾被劳动教养的； 

5、曾因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或《治安管理处罚法》受过行政拘留处理的； 
6、其他不适合在法院工作的情形。 

7、各种应该回避本院选调的情形。 

 写者 : 鲁云 


